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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

物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年第 33号）规定，经商财政部，税务总

局制定了《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离岛免税商品免征增值税和消费

税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发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20年 9月 29日 

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离岛免税商品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

办法 

第一条 为规范海南离岛免税店（以下简称“离岛免税店”）

销售离岛免税商品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，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

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以及《财政部 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12〕39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离岛免税店销售离岛免税商品，按本办法规定免征增

值税和消费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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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离岛免税店应按月进行增值税、消费税纳税申报，在

首次进行纳税申报时，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离岛免税店经营主体的基本情况。 

（二）国家批准设立离岛免税店（含海南省人民政府按相关

规定批准并向国家有关部委备案的免税店）的相关材料。 

第四条 离岛免税店按本办法第三条第一项提交报告的内容发

生变更的，应在次月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有关情况，

并提供相关资料。 

离岛免税店实施离岛免税政策资格期限届满或被撤销离岛免

税经营资格的，应于期限届满或被撤销资格后十五日内向主管税

务机关报告有关情况。 

第五条 离岛免税店销售非离岛免税商品，按现行规定向主管

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。 

第六条 离岛免税店兼营应征增值税、消费税项目的，应分别

核算离岛免税商品和应税项目的销售额；未分别核算的，不得免

税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527


